
“百名红通人员”徐进违法所得没收案宣判 追逃追赃法治化再加力 

   

11 月 15日，随着法槌落下，“百名红通人员”徐进贪污、受贿违法所得

没收申请一案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依法裁定没收武汉

市黄陂区滠口渔场 780.67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徐进受贿所得的 8套房产、3

个车位及 1辆奥迪轿车。  

徐进曾任武汉市黄陂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武汉市发改委主任。他的妻子

刘芳曾任中国人保湖北省分公司理赔管理部总经理。2011年 5月 19日，徐

进、刘芳二人逃往国外。2012年 7月 5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徐进、刘芳发布红

色通缉令。 

此次宣判，是继去年白静贪污违法所得没收案后，我国适用特别没收程序

对外逃腐败分子违法所得作出没收裁定的又一成功案例。 

监察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被调查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

死亡的，由监察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

所得的申请”。 

作为追逃追赃的有效法律武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有助于最大程度挽回国

家损失，切断外逃腐败分子资金链，从而挤压外逃人员在境外的生存空间。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后，从违法所得没收到缺席审判，从引渡到遣返，一次次生动

实践，表明我国运用法律手段追逃追赃的能力越来越娴熟，追逃追赃工作规范

化法治化水平正在逐步提升。 

绝不让腐败分子继续享受赃款“红利” 

携巨款外逃 10 年，徐进和刘芳二人早已被“天网”锁定。 

2018 年 6月 6 日，中央追逃办发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向

社会通报了 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徐进、刘芳的

名字赫然在列。 

经办案机关调查，徐进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刘芳涉嫌受贿罪，两人向境

外转移了大量涉案资产。徐进、刘芳外逃后，办案机关在积极追逃的同时，启

动了对其国内涉案资产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2019 年 5月 27 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没收犯

罪嫌疑人徐进贪污、受贿违法所得申请。 



今年 8月 20日，徐进贪污、受贿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一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申请书载明：2006 年至 2007年，犯罪嫌疑人徐进利

用担任武汉市黄陂区区长的职务便利，与他人合谋，指使有关人员通过虚设土

地平整工程、伪造相关工程材料等方式骗取国有资金人民币 1.9793 亿元，用于

支付他人实际控制公司获取的 780.67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出让金。2006

年至 2009 年，徐进利用担任武汉市黄陂区区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实际控制的

公司在土地出让、商业项目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6年 10月至 2011年 5月，

徐进多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 6381万余元、港元 8887 万余元、美

元 255万余元。其中部分款项用于购买 8 套房产、3个车位及 1 辆奥迪车。 

鉴于徐进至今逃匿不到案，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没收徐进贪污国有资金获取的 780.67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徐进用受贿所得

购买的上述房产、车位及车辆。 

11 月 15日，该案最终尘埃落定，标志着对徐进、刘芳的追赃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对于部分‘百名红通人员’，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尚未追回，我

们可以在犯罪嫌疑人尚未到案的情况下没收其违法所得，绝不让腐败分子继续

享受赃款‘红利’。”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张磊说。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成为追赃利器 

面对仍在负隅顽抗的外逃腐败分子，这不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第一次显示

其威力。 

2020 年 11月 17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犯罪嫌疑人白静贪污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一案，裁定没收白静使用违法所得购买

的 9套房产。 

白静原是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投资处处长，因涉嫌职务犯罪于 2013年

7月 31 日外逃至加拿大，和徐进、刘芳二人同属“百名红通人员”。 

过去，外逃腐败分子“贪了就跑，一跑就了”，如今这一情形一去不复

返。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关键的作用，在于其作为法律手段，

从制定起就是服务于追逃追赃工作。它的不断健全完善，也与追逃追赃的实践

相辅相成。 



为了严密法网，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时，首次规定了违法所得没收程

序，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情况下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提

供了直接法律依据。 

新刑诉法施行后，通过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进行追赃即首战告捷。 

2015 年 5月 9 日，“百名红通人员”李华波被遣返回国。 

此前一年的 8 月 29日，李华波违法所得没收一案开庭。江西省上饶市检察

机关指出，李华波涉嫌贪污犯罪，因逃匿一年后不能到案，依法提请法院追缴

其违法所得 2953万元及其他涉案财产。 

2015 年 3月 3 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华波违法所得没收案一审裁

定，被李华波转移到新加坡的 2900多万元公款均系李华波的违法所得，依法均

应予以没收，该案也成为我国“海外追赃第一案”。 

由于已有的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比较原则，法律适用存在较多困惑，

难以满足办案需要。2017年 1月 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

布《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

的规定》，对该程序的适用范围、基本概念、证明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

定，进一步推进该程序的规范、统一适用，以及与他国追逃追赃机制形成良性

互动和对接。 

“百名红通人员”黄艳兰违法所得没收案正是得益于此。黄艳兰 2001年

12月逃匿境外，至今未归案。由于黄艳兰用于购买涉案房产的资金来源于国有

公司公款，检察机关依法启动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2018年 11 月 15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没收黄艳兰位于上海市的 23 套涉案房产以

及部分涉案房产出售、出租产生的收益。2019年 7月 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黄艳兰上诉，维持原裁定。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成为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由监察机

关提请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2020 年 1月，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红通人员”彭旭峰受贿及其

妻子贾斯语受贿、洗钱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一案公开宣判，裁定没收彭旭峰、贾

斯语在境内的违法所得人民币约 1.04亿元、黄金制品以及在澳大利亚、塞浦路

斯、新加坡、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等国家共计 5处房产、250万欧元国债、50

万美元；对彭旭峰、贾斯语违法所得追缴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今年 9月 20日，国家监委公布监察法实施条例，对监察机关适用违法所得

没收程序作出更加细化的规定：“依法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由人民法院对

相关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作出冻结、没收裁定，请有关国家（地区）承认

和执行，并予以返还”。 

“启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正是为了应对贪腐人员将非法资产转移至

境外，试图逃避我国法律制裁的困境。”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超认为，监察法实施条例规定，监察机关可以“请有关国家（地区）依法追

缴相关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并予以返还”，这也是各国履行《联合国反

腐败公约》义务、打击腐败犯罪的一个重要体现，“当前，国际社会上绝大多

数的国家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方，都应遵循公约规定，积极合

作，共同打击腐败犯罪。” 

打出依规依法追逃追赃组合拳 

201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将国家监委列为国

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管机关，完善了职务犯罪案件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机制。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出台，完善了我国对外合作的法律依据，使《联合

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我国同外国签订的

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等，在国内真正“落地”。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填补了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合作的国内法律空

白。”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说，它改变了之前我国同国

外开展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无法可依的局面。 

追逃追赃工作的实践发展，推动和促进了涉外法律体系的完善。一系列追

逃追赃领域的重点立法，又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走向规范化法治化提供支

撑。 

2019 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办理反腐败追逃追赃等涉

外案件规定（试行）》，强调要统筹利用各方面国际合作资源，借助多双边条

约框架下司法协助、执法合作等渠道开展追逃工作。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公布施

行，对监察机关如何开展引渡、遣返、异地追诉等国际司法执法合作作出了细

化规定。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采用引渡、遣返等法治方式开展追

逃，越来越成为监察机关的重要选择。 



姚锦旗案是其中的典型。2018年 11 月 30日，外逃 13年的职务犯罪嫌疑

人、浙江省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锦旗从保加利亚被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委

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 

“从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姚锦旗发布红色通缉令，到其被引渡回国，不到

两个月的时间走完通常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引渡法律程序，这一成功实践，体

现了近年来积极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成效。”浙江省监委有关负责人说。 

黄风认为，国家监委成立以后，监察机关的组织协调作用就发生了转变，

从以前协调组织其他主管机关与外国开展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变成走到了台

前。这增加了与外国直接开展联系时的权威性。 

为了拓宽依规依法开展追逃追赃的渠道，我国推动与更多国家签署引渡条

约和司法协助条约，完善反腐败执法合作条约体系。 

截至目前，我国已与 82个国家缔结引渡条约、司法协助条约、资产返还与

分享协定等共 170 项，与 5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金融情报交换合作协议，初步构

建起覆盖各大洲和重点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 

一张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大网正在越收越紧，已不容漏网之鱼存身。 

案件进展 

徐进曾任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武汉市发改委主任。刘

芳系徐进之妻，曾任中国人保湖北省分公司理赔管理部总经理。 

2011 年 5月 19 日，徐进、刘芳二人逃往美国。 

2011 年 11月 2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对徐进立案侦查。2012 年 2月 23

日，对刘芳立案侦查。 

2012 年 7月 5 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徐进、刘芳发布红色通缉令。 

2015 年 4月 22 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 100名

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徐

进、刘芳名列其中。 

2018 年 6月 6 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

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徐进与妻子刘芳均在名单中。 

2021 年 8月 20 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徐进贪

污、受贿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一案。 



2021 年 11月 15日，徐进贪污、受贿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一案宣判：780.67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8套房产、3个车位及 1辆奥迪轿车被没收。 

法律依据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是指当某些案

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时，追缴其违法所得以及其他涉案财产

所特有的方式、方法和步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

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

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

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

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特别倡导的一种追赃手段，该公约第五章“资产的追回”第五十四条第

一款特别要求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其本国法律，“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

在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者其他有关情形

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这类财产。”因此，我国现行的特别没收程序

有着坚实的国际法基础，可以获得各国资产追回及相关国际合作法律的普遍认

可。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转引自：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网址：

http://www.ccamls.org/newsdetail.php?did=41055。时间：2021 年 11 月 22 日。访问时

间：2021年 11月 23 日 9:10。） 

 


